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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研究院 2016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

法》（财教［2013］219 号）以及《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奖

助工作管理办法（暂行）》（校发［2014］92 号）和《中

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管理办法（试行）》（校

发［2015］107 号）等文件精神，按照《关于开展 2016 年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研字[2016]45 号）的

要求，现将 2016 年财经研究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审实

施细则规定如下： 

 一、组织领导机构 

    财经研究院 2016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由学院

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校研究生奖助工作领导小

组最后审定。 

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委员会主任：陈灵； 

委员会成员：傅强 李向军 童伟  韩世君  刘倩  车舜

嘉  张居营（学生代表）。 

 

二、参评对象和申请条件 

(一)参评对象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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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研究院 2014 级、2015 级全日制研究生（定向和专项计

划定向在职学习的研究生除外）。 

（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基本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5、取得正式研究生学籍，并按时交纳学费。 

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研究生，不具备当年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参评资格： 

1、在校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的； 

2、在校期间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3、评定时间段内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的（不

包括因国家和北京市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流在境外学习

而休学或保留学籍的研究生）；  

4、超出基本修业年限的； 

5、未缴纳学费或未注册的； 

6、评定时间段内有必修课考试成绩不及格的； 

7、学校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奖励标准和名额 

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为两档：一等奖学金奖励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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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0%，奖励金额为每生 1.8 万元；二等奖学金奖励比例为

70%，奖励金额为每生 1.4 万元。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为两档：一等奖学金奖励比例

为 30%，奖励金额为每生 1.2 万元；二等奖学金奖励比例为

50%，奖励金额为每生 0.8 万元。 

学院的奖励名额由学校研究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综合

考虑学院在校研究生规模、人才培养质量等情况来确定。

2016 年财经研究院的奖励名额分配指标如下： 

 

注：根据学校规定，财经研究院、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等级由学院根据学生

学业表现情况拟定，校研究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申报者及全校整体情况确定具体获奖等级。 

 

四、评审标准 

学院将从研究生思想品德、学习成绩、科研成果、社会

实践、创业创新、学生工作、志愿服务等方面，建立科学合

理的指标体系，予以综合评价，并进行量化考核。 

各申请人应填写《财经研究院学业奖学金计分统计表》，

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学院根据最终核定的总分对各申请人

进行排名，由排名情况确定奖学金获得名单及获奖等级。 

定量考核内容包括学习成绩、科研成果、社会实践、创

业创新、学生工作、志愿服务等方面，其中学习成绩为基准

学院、研究院、中心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一等            

奖学金数 

二等           

奖学金数 
合计 

一等             

奖学金数 

二等               

奖学金数 
合计 

财经研究院 1  2  3  0 或 1 1 或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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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研成果、社会实践、创业创新、学生工作、志愿服务

等为加计分。（所有考核内容的时间区间为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1、学习成绩：2015 至 2016 学年所有课程的成绩总和。  

2、科研成果： 

（1）论文类成果 

A 类及以上论文，如果为第一作者，加计 10 分/篇；第

二作者加计 5 分/篇；第三作者加计 3 分/篇；第四作者及以

后加计 2 分/篇； 

B 类论文，如果为第一作者，加计 8 分/篇；第二作者加

计 4 分/篇；第三作者加计 2 分/篇；第四作者及以后加计 1

分/篇； 

C 类论文，如果为第一作者，加计 4 分/篇；第二作者加

计 3 分/篇；第三作者及以后加计 1 分/篇； 

（2）著作类成果 

参与编著，根据著作中作者排序，独著或第一作者加计

20 分/部，第二作者加计 15 分/部，第三作者加计 10 分/部，

第四作者加计 5 分/部，第五作者及以后加计 3 分/部；如果

没有显示在作者名录中，但在前言或后记中明确标明对著作

有实质贡献加计 1 分/部。 

（3）项目类成果 

主持国家级项目，加计 20 分/项；主持省部级项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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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15 分/项；主持横向课题，加计 10 分/项； 

参与科研项目，加计 1 分/项。 

3、社会实践：参与社会实践加计 3 分，社会实践时间

需累计大于 1 个月。 

4、学生工作：担任班级或校级学生干部加计 6 分/职。 

5、志愿服务：志愿服务加计 3 分/次，其中志愿服务时

间累计超 30 小时算 1 次。 

6、如果申请者认为有其他需要加分项，可以向学院提

出申请，由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确定。 

 

五、组织程序 

（一）组织申请(2016 年 10 月 27 日—28 日)。组织研究生

填写《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表》，汇总申请

学生的相关科研、获奖情况等材料。 

（二）学院评审（2016 年 10 月 29 日—2016 年 11 月

1 日）。学院评审委员会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和研究生本人

的申请，依据学院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组织评审。 

（三）学院公示（2015 年 11 月 3 日开始）。评审结果

在学院内进行 3 个工作日的公示。对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

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及相关人员，可在学院公示阶段向学院评

审委员会提出申诉，评审委员会在学院公示期内及时调查处

理并予以答复。如申诉人对学院评审委员会做出的答复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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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议，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校领导小组提请裁决。学校领

导小组根据复核和调查情况予以裁决并作最终回复。 

（四）报送结果（2016 年 11 月 10 日）。学院将公示

无异议的获奖学生名单报学校研究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本细则由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财经研究院 

2016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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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财经研究院学业奖学金计分统计表 

申请人签字： 

考核内容 自评得分 备注 学院审核情况 

学习成绩   第一学年所有课程成绩之和   

科研

成果 

论文类成果   
详细列明论文名称，作者情况，
发表期刊，时间 

  

著作类成果   
详细列明著作名称，作者情况，
发表期刊，时间 

  

项目类成果   
详细列明项目名称，参与人情况，
项目时间、所承担研究内容 

  

社会实践   详细列明具体内容、时间、地点   

学生工作   详细列明具体内容和时间   

志愿服务   详细列明具体内容、时间、地点   

总分       

 


